附件5
产业发展合作协议（工业用地标准厂房类）


甲方：上海市     区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

乙方：            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在     区     园区/街道/镇内                 （地块名称）立项、建设、生产经营          项目订立如下协议。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地块项目按照下述第（  ）条建设

（1）乙方项目名称是            ，引进企业的产业导向为            。
（2）乙方已由     区人民政府认定为园区平台/领军企业，已与                   （甲方/区产业部门）签订框架协议（详见附件），项目名称是           ，引进企业的产业导向为            。
二、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全面协助乙方办理项目立项、建设、生产经营等相关审批手续，为乙方的用地项目提供指导性服务。

（二）甲方为乙方的项目落地、资金申请、荣誉申报等产业发展相关事项提供服务。

（三）甲方可利用上海市招商和服务一体化工作机制协助乙方协调和解决项目建设运营相关问题。
（四）甲方有权对乙方就本协议约定事项进行核查，甲方可依法委托相关专业机构代为主张权利或履行义务。

（五）其他权利和义务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在本地块上进行项目的投资建设，按规定享受本市产业发展相关政策。
（二）乙方同意：

1.固定资产投资：本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           元（大写：人民币           元），分    期（不超过两期）落实，其中第一期时间为           ，投资额¥         元，第二期时间为           ，投资额¥         元。
2.投产时间：本项目在竣工后  月内（即  年 月 日之前）投产，投产标准为：                        。如签订补充出让合同延期开竣工的，投产时间可以顺延。
3.达产时间和工业产值：本项目在投产后  年内（即  年 月 日之前）达产。如延期投产的，达产时间可以顺延。达产年和达产后每 5 年，在上海市     区统计核算的年均工业产值不低于¥           元（大写：人民币           元）。
（三）其他权利和义务
四、双方约定

（一）建设约定：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的 70% 以上的厂房需满足如下标准（定制厂房项目可稍做下调）：

1.标准层面积不小于      ㎡（不低于1000㎡）；

2.标准层层高不低于      m（不低于4.5m）；

3.标准层载重不低于      kN/㎡（不低于5kN/㎡）。

（二）出租约定：租赁企业入驻本项目时应通过下述（ ）的同意。

（1）甲方；

（2）                    （区产业部门/区投促部门）。
（三）转让约定：本项目用地的土地房屋整体转让以出让合同为准。房屋转让按照下述第（  ）条执行：

（1）不得分幢、分层、分套转让。

（2）可以转让。乙方必须按土地出让合同要求持有物业。乙方转让物业时需符合框架协议的要求，转让对象需经区级产业准入。

乙方的出资比例、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等均不得擅自改变，乙方的出资比例、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发生改变的，应当事先经出让人同意后方可实施。





（四）其他约定
五、违约责任
（一）不可抗力

若遇行业性衰退或行业周期性影响、经济系统性风险、政府原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无法完成约定指标，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在降幅不超过20%的范围内调整。
（二）延期核查

除不可抗力外，乙方未能按约定时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投产或是达产的，应提前30日向甲方提出延期核查申请。经甲方同意，可延期不超过   个月。

（三）违反投资、投产及达产约定的违约责任

1.乙方延期时间到期后，固定资产投资仍未达到约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向甲方支付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或固定资产投资不足部分）作为违约金，支付后可认定为达到约定要求。

2.乙方延期时间到期后，仍未投产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每逾期1个月向甲方支付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作为违约金，违约金累计计算，直至项目投产。乙方超过约定延期时间 5 年仍未投产的，甲方有权按流程解除本协议。

3.乙方延期时间到期后，工业产值仍未达到约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向甲方支付达产年工业产值贡献不足部分的      ‰作为违约金。乙方连续三个考核期工业产值贡献仍未达到约定的，甲方有权按流程解除本协议。
（四）违反出租、转让约定的违约责任

1.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出租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违规出租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的租金收入的2倍支付违约金，并要求乙方限期改正。
2.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转让或改变本项目土地使用权人出资比例、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等，拒不整改的，甲方有权按流程解除本协议。

若乙方为园区平台/领军企业，出现以下情形的，甲方有权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取消可转让产业用房物业的支持政策：

（1）乙方未按照框架协议约定，擅自转让物业的；

（2）乙方引入的产业项目不符合区域产业准入要求，对入驻对象缺乏产业长效监管的；

（3）乙方未按照框架协议约定落实园区发展责任的（园区平台）/乙方未按照框架协议约定落实产业招商、产业集群建设等公益责任的（领军企业）。



（五）乙方若有违约行为，应在收到甲方出具核查不合格通知书之日起20个自然日内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六）其他违约责任
六、退出机制
若因乙方违约造成本协议解除的情况，由甲方提请区政府（或市政府派出机构）批准后解除本协议，由土地主管部门按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收回土地使用权，补偿约定按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执行。

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协议引起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向该项目用地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协议效力
（一）本协议与《沪     号出让合同》（土地出让合同的全称及编号）应当同日签订，同时生效。

（二）本协议的存续以《沪     号出让合同》（土地出让合同的全称及编号）的有效性为前提。本协议的解释及修改独立于《沪     号出让合同》（土地出让合同的全称及编号），除非前述合同条款变更对本协议产生影响，双方协商对本协议相应条款进行调整。

（三）本协议书一式六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二份，所在区（管委会）土地主管部门一份，产业部门一份。
（以下无正文）
附件：框架协议（园区平台/领军企业必须附框架协议）
甲方（盖章）：上海市     区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委员会
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方式：
地址：

乙方（盖章）：     公司
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方式：
地址：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待商议





